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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3日（周一）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2月23日9:15至2024年12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6日，公司总股本为1,623,324,61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数量为41,874,066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81,

450,548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18,173,17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01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3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79,617,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555,7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80％。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555,73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5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555,7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8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963,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1％；反对93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7％；弃权2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45,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17％；反对9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弃权2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93,413,333股，协鑫创展

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86,204,109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

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8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47％；反对1,12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7％；弃权1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8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47％；反对1,12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7％；弃权1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期限延期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方承诺事项，关联股东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93,413,333股，协鑫创

展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86,204,109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

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7,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28％；反对93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8％；弃权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07,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28％；反对9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8％；弃权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君珺律师、赵茹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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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

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

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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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96名， 代表股份322,351,47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0070%。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名，代表股份295,017,30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9.292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685名， 代表股份27,334,17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14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689人，代表股份77,661,1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711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1�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材料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李振平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该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240,

333,741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4,773,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70%；反对6,605,23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34%；弃权63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7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416,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6715%；反对6,605,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5052%；弃权63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233%。

1.02�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燃料和动力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李振平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该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240,

333,741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74,536,4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84%；反对7,079,03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11� %；弃权40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9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179,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3667%；反对7,079,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153%；弃权40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80%。

1.03�公司的子公司北京蓝帆柏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南京沃福曼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产品、商品

鉴于于苏华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该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192,000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16,252,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66%；反对5,637,4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9%；弃权269,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1,75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3945%；反对5,637,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2591� %；弃权269,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64%。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300,022,5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31%；反对22,074,40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79%；弃权25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332,2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2483%；反对22,074,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4240%；弃权25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27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钟舒乔先生、于苏华先生、宗秋月女士、张永

臣先生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有效表决权244,690,291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69,660,1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975%；反对7,438,23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8%；弃权56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60,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6975%；反对7,438,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78%；弃权56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2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陈静律师和李雯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年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4-128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法院对预

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西藏发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对预重整事项

的进展进行披露。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预重整基本情况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拉萨中院” 或“法院” ）送

达的《决定书》，经债权人申请，拉萨中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具体负责开展各项工作。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关于收到法院预重整决定书及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

公司于2023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2023年8月25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2023年9月9日披露了

《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2023年9月27日披露了《关

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25日、2023年12月

27日、2024年1月25日、2024年2月24日、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3日、2024年6月

26日、2024年7月25日、2024年8月24日、2024年9月25日、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1月26日披露了

《关于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法院对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2024年3月16日披露了 《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预重整相关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拉萨中院决定书（2023）藏01破申4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临时管理人提出西藏发展因历史问题情况复杂，部分债务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延期，

其理由正当。 为有效维护企业运营价值，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提高重整效率和效果，决定对西藏发展预

重整延期1个月，即自2024年12月26日延长至2025年1月25日。 ”

截至目前，公司仍在继续依法配合拉萨中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的相关工作，后续，公司将继

续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债权审查相关工作，同时进一步配合推进（预）重整方案的完善、优化及最

终确定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重整方案尚需取得监管部门

的审核同意及法院批准受理的文件，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

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

（二）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相关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

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

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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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清算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事项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联营企业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信合伙企业” ）于2016年成立，华信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5年，注册资本60,

000万元人民币，由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上市公司、中广核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其中，上市公司出资30,000万人民币，出资比例50%。 根据《苏州华信善达

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如存续期届满的情况发生，合伙企业解散并开始清算

程序。

2023年2月，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简称“法院” ）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

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由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华信合伙企业进行

清算的申请；2023年12月，公司收到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23）苏0591强清1号之一，裁定确认华信

合伙企业清算组提交的《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方案》，该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9日、2023年12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二、最新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苏0591强清1号之二，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华信合伙企业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方案之补充方案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 据此，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确认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清算组向本院提交的《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方案之补充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三、本次清算方案对公司的相关影响

（一）公司前期已对华信合伙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相关账务处理，根据本次清算方案，华信

合伙企业清算财产拟清偿公司债权807.14万元，分配剩余财产66.41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

款项；

（二）本次华信合伙企业清算预计不会对公司后期财务状况造成较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苏0591强清1号之二。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739� � � � � � � �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8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青岛蔚蓝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

“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为三类新兽药，并于近

日核发了《新兽药注册证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860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潍坊诺达药业有限公司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紫荆清热颗粒” 为三类新兽药，并于近日核发了《新兽

药注册证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860号）。

一、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1、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

新兽药名称：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

研制单位：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鼎持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华派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4）新兽药证字86号

监测期：3年

注册分类：三类

主要成分：本品系用鸡新城疫病毒La� Sota株（简称La� Sota株）和H9亚型禽流感病毒WL-s株（简

称WL-s株）分别接种BHK-21和MDCK细胞进行悬浮培养，收获细胞培养物，浓缩纯化，经β-丙内酯

（BPL）灭活后按一定比例混合，加矿物油佐剂乳化制成。

作用与用途：用于预防鸡新城疫和H9亚型禽流感。免疫后14日产生免疫力。1~3周龄鸡免疫期为4个

月；3周龄以上鸡免疫期为6个月。

用法与用量：颈部皮下或肌肉注射。 1~3周龄鸡，每只0.3ml；3周龄以上鸡，每只0.5ml。

2、紫荆清热颗粒

新兽药名称：紫荆清热颗粒

研制单位：潍坊诺达药业有限公司、西安雨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亿民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鑫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山东大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邦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港福友

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农学院。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4）新兽药证字83号

监测期：3年

注册分类：三类

主要成分：荆芥穗、薄荷、防风、柴胡、紫苏叶、葛根等。

作用与用途：疏风散寒、解表清热。 主治鸡风寒感冒。

用法与用量：混饮：每1L水，鸡3g，连用5日。

二、新兽药研究开发情况

1、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

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是由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鼎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华派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研发的国家三类新兽药。

该产品经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已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

2、紫荆清热颗粒

紫荆清热颗粒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诺达药业有限公司与西安雨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亿民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鑫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山东大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江西邦诚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港福友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农学院联合研发的国家三类新兽药。

该产品经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已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

三、新兽药相关市场背景情况

1、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WL-s株，悬浮培养）

鸡新城疫（Newcastle� Disease,� ND） 是由鸡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 NDV）

引发的禽类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该病传播迅速、死亡率高，是危害养禽业的主要传染病之一。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A类疫病。自发现以来，鸡新城疫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难清除的禽类疾病之一。目

前，该病主要影响15至30日龄的雏鸡（包括商品肉鸡）和产蛋鸡，表现为雏鸡的高死亡率和产蛋鸡的产

蛋量下降。 这些症状对我国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AI）是由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引起的一种禽

类感染性疾病，表现形式包括亚临床感染、呼吸系统疾病、产蛋下降或急性全身致死性疾病。 禽流感病毒

（H9亚型）属于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主要引起禽类产蛋量下降、肉鸡和蛋鸡的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可能

导致死亡，给养殖业带来重大损失。禽流感病毒（H9亚型）在我国大多数省份流行，仍然是我国鸡群中主

要的低致病性禽流感亚型。 该病毒的长期流行可能会随着对宿主的适应出现基因突变和适应性改变，进

而增加防控难度。 目前，注射疫苗是最为广泛和有效的防治手段。 灭活疫苗在禽流感防治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并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大规模细胞悬浮培养与病毒增殖技术” 是一种应用生物反应器对宿主细胞和病毒进行高密度培

养和增殖的一种创新性培养技术，与传统的病毒培养方式（鸡胚培养、转瓶细胞培养、动物体内培养）相

比具有明显优势。 “大规模细胞悬浮培养与病毒增殖技术” 是目前先进的疫苗抗原生产工艺技术，也是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大生物公司产业化生产疫苗等生物制品的重要选择和发展方向。

该新兽药产品的获批投产，对于提高我国动物疫苗产品质量、革新现有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开发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疫苗生产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和行业升级，还

将提升我国动物疫苗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平。

2、紫荆清热颗粒

通过使用抗生素或与抗生素类药物联用来防治鸡风寒感冒，如果未能有效区分细菌感染、病毒等引

起的呼吸道疾病，可能会破坏机体正常菌群，进而削弱防御屏障，增加二重感染的风险。 随着抗生素和化

学药物的大量应用，鸡体内可能会产生耐药菌株，甚至导致肝肾功能损伤及骨髓抑制，而残留药物还可

能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相比之下，传统中药凭借其无残留、毒副作用小、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受到

越来越多行业专家的关注。 经过大量实验研究，行业专家发现，使用荆防败毒颗粒治疗鸡风寒感冒，不仅

治愈率高，而且无不良反应，效果显著。

同时，紫荆清热颗粒在人用药的工艺制法、质量控制、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已建立了一定的

基础，公司将其研发为兽用产品，不仅能够保证动物源性食品安全，还能有效减少鸡风寒感冒对养殖企

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四、新兽药上市前仍需履行的程序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兽药产品在上市之前，还应取得

农业农村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五、新兽药开发成功对公司的影响

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 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 进一步体现了公司的创新能

力，丰富了公司产品品类，也是公司积极推行技术市场化的成果，预计将为公司的业务带来新的业绩增

长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的手续，具体事项

如下：

一、控股股东质押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本次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延期购回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

限售股

是否 为

补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原到期

日

延期购回后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辉隆投资 是 2,028.00 5.68 2.14 否 否

2023年12月

20日

2024年12月

19日

2025年12月

19日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变动前质押

股份数量（万股）

本次变动后质押

股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辉隆投

资

35,724.4325 37.74 20,192.51 20,192.51 56.52 21.33 0 0 0 0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事项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一定期限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到期期限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辉隆投资

未来半年内 10,448.00 29.25 11.04 23,960.70

未来一年内 14,192.51 39.73 14.99 33,610.70

辉隆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于自有资金，风险可控。

3、公司控股股东辉隆投资不存在通过非经常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辉隆投资本次延期购回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

二、其他说明

本次质押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辉隆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辉隆投资

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质押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平仓风险。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辉隆

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辉隆投资的质押情

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辉隆投资告知函；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36� � � � � � � �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4-044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401,7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1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王志学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登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52,744 99.6147 550,818 0.2833 198,190 0.1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5,723,987 88.4287 550,818 8.5095 198,190 3.06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1项议案，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33� � � � � � � � � �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9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直接持有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数量73,279,7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7.17%。 通过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贵

维”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858,7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06%，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9,

138,5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23%。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57,992,710股，占其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58.50%，占公司总股本的13.59%。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

知，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方培教

本次解质股份（股） 3,6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4

解质时间 2024年12月20日

持股数量（股） 73,279,729

持股比例（%） 17.1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5,063,7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5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56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方培教 73,279,729 17.17% 48,663,710 45,063,710 61.50% 10.56% 0 0 0 0

上海贵维 25,858,778 6.06% 12,929,000 12,929,000 50.00% 3.03% 0 0 0 0

合计 99,138,507 23.23% 61,592,710 57,992,710 58.50% 13.59% 0 0 0 0

三、其他事项

1、资金偿还能力

方培教先生及上海贵维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

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个人收入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到期情况：

股东名称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质押到期日 融资金额 还款来源

方培教 45,063,710 61.50% 10.56% 2025年7月5日 12,000万元 自筹，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借款

上海贵维 12,929,000 50.00% 3.03% 2025年3月12日 3,100万元 自筹，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借款

3、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5、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98�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67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 或“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

方基因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公司” ）近期取得以下几款主要产品的国内医疗器械认证证

书，相关公告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预期

用途

授权日期,有效期

多项毒品联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国械注准

20243402487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体尿液中包含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

胺酮、可卡因代谢物苯甲酰爱康宁、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四氢

大麻酚酸的初筛检测

2024/12/13

5年

β2-微球蛋白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层析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0

用于体外定量检 测人血清 、 血浆或全血中β2-微 球蛋白

（β2-MG)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监测近端肾小管的功能

2024/12/17

5年

胱抑素C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

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1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胱抑素C(CysC)的含量。

主要作为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指标之一

微量白蛋白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

析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2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尿液中微量白蛋白（mA1b)的含量。临床上主

要用于肾脏疾病的辅助诊断。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检测试

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3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全血或尿液中的中性粒细胞明胶

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辅助诊断

肾功能损伤

铁蛋白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

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4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铁蛋白（Fer)的含量。 临

床上主要用于铁代谢的相关疾病， 如血色素沉着症和缺铁性贫血

的辅助诊断

B型利钠肽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

析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5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B型利钠肽（BNP)的含

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心力衰竭的辅助诊断

心肌肌钙蛋白T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荧光免

疫层析法)

黑械注准

20242400106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心肌肌钙蛋白T(cTnT)的

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产品取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和满足公司产品管线布局和市场检测需求。

三、风险提示

上述新增产品的实际销售业绩取决于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和市场销售能力，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

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4日


